
附件
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 章总则

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
效益，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开展，根据国家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
制定本办法。

笫二条本办法所称学生资助资金是指中夹财政用于支
持落实高等教育（含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教育）、中等职业教
育、普通高中教育等国家资助政策的资金，包括国家奖学金、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免学（杂）费
补助资金、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资金、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
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、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等。

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普通高校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
准设立、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本科学校、高等职
业学校、高等专科学校；中等职业学校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
定批准设立、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（含
技工学校）；普通高中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普
通高中学校（含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高中部）。

以上所称各类学校包括民办普通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、
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和民办普通高中。

第四条学生资助资金由财政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部按职责共同管理。 财政部负责学生资助资金分配和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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